
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关于《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听证会报告

为推进重大决策听证制度，进一步规范重大决策行为，完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提高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决策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据自然资源部、省、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要求，我局于2024年10月18日上午举行了《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听证会。现将听证会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准备情况
（一）发布听证会第1号公告。2024年9月19日在“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信息公开专栏”及“陇川县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听证会的第1号公告，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代表和旁听代表的名额及其产生方式、报名方式和要求等相关内容。
（二）发布听证会第2号公告。2024年10月8日在“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信息公开专栏”及“陇川县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公布第2号公告，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旁听代表名单等事项。
（三）送达听证材料。2024年10月9日将《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等听证会材料送达听证代表。
二、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时间和地点
听证时间：2024年10月18日9:00—11:30
听证地点：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科技楼三楼会议室
（二）听证参加人
听证会由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党组书记瞿生平主持；听证人由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党组书记瞿生平、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国兴、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口岸管理股股长项锦江3人组成。本次听证由陇川县政府办副主任、政府督查室主任杨清国、县司法局法治调研与督查股股长李梅英进行监察。听证书记员由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办公室主任徐天福和工作人员李梦莹担任。
[bookmark: _GoBack]参加本次听证会的听证代表应到24名，实到24人（其中：县人大代表1名、县政协委员1名、县委政法委工作人员1名、律师1名，章凤镇及利害关系村委会、村小组代表6名，专家和技术人员5名、企业代表3名、其他代表6名）；听证监察人2名，书记员2名，旁听人员6名，符合法定要求。
（三）听证程序
听证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听证人宣读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
2.听证主持人就听证事项作说明；
3.中铁二院昆明分公司代表汇报听证稿的主要内容；
4.听证代表对听证稿发表意见和提问，听证人就听证代表提出的问题作解答；
5.听证监察人就本次听证会进行发言；
6.听证主持人进行听证会的总结发言。
（四）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聚焦聚力省委“3815”发展战略和州委“三支柱一标杆”发展思路，按照县人民政府工作安排，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组织编制了《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落实国家、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等战略，按照云南省重要的沿边开放城市、边境民族风情旅游目的地和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定位，建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为陇川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国土空间保障。为陇川县口岸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规划保障。《规划》在陇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指导约束作用下编制完成。
按照省级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的有关要求，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委托中铁二院昆明分公司承担《规划》编制工作。《规划》内容涵盖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国土面积551.74公顷，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面积186.19公顷为本次规划主要内容范围，规划基期为2020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会议对《规划》是否合理进行听证。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联合县自然资源局进行了认真梳理，参会的听证代表共24位，在会上24位听证代表均表示同意《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听证会稿），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整理为以下31条：
[bookmark: _Hlk181287604]1.章凤口岸既是口岸又是一座城市，要统筹考虑城市功能和居民的生活配套功能。
2.规划功能分区值得商榷。如国际仓储物流区和口岸综合查验保税加工区分别布局在口岸的南北两侧，相距较远，待项目建成后，大型货运车辆在各功能区之间穿梭通行、停靠，将会对城区道路交通安全和片区功能发挥产生不利影响，若把国际仓储物流区和口岸综合查验保税加工区规划在相邻近区域或许更为有利。又如，国门医院和幼儿园旁均布局为仓储物流区域，是否影响患者就医和学生就学。
3.建筑密度、容积率和绿地率等控制性指标是否科学合理。如住宅建筑、商住综合楼、商业建筑等用地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偏低，不利于节约利用土地和实际需求。局部绿化用地的布局可作适当调整。
4.章凤口岸规划区之前已做过很多次，路网布局及宽度已基本能满足实际需求，加之大量地块已出让给个人或企业且部分宗地已建盖房屋，本次规划不宜再变动路的宽度，避免产生新的拆迁费用。
5.规划文本第52条“消防规划”中第32页消防水源未描述清楚，仅描述供水管网，建议对水量能否满足规划要求进行复核，并在文本中进行详细说明。
6.建议在第六章第29条中增加一款，在规划区内不应建设压缩天然气加气站，一级汽车加油站、加气站、加油加气合建站。
7.建议在第六章或者第七章增加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停放区域和危电区域的规划，并进行相应的图文设计。
8.根据《云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相关要求，建议结合规划文本在规划说明书中增加“城市更新地段”规划引导要求，并在内容中增加城市更新地段的更新工作启动前近期建设管控要求。
9.因本规划设计迭撒村多个村民小组，建议《规划》与《迭撒村村庄规划》进行比对，避免出现冲突。
10.迭撒村拉影村民小组基础落后，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建议在《规划》中统筹考虑拉影村民小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村庄美化亮化规划工程。
11.为满足规划范围内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建议在《规划》范围内设1个农贸市场。
12.建议在《规划》范围内增设迭撒村为民服务驿站，占地约100平方米，针对货车司机、商贩、外卖小哥等流动的服务人员提供服务场所，为村委会提供服务阵地。
13.因规划设计的章凤口岸城镇单元位于迭撒村辖区，迭撒村傣族人口占比70%，傣族文化浓郁，但《规划》中口岸发展区风貌、建筑风貌等引导图中民族元素仅有景颇族元素，建议规划中增加傣族元素。
14.规划内所涉及的河道按照相关规程规范要求预留好足够的河道岸线管控空间。
15.已建人民路市政雨污管网标高与道路标高相差较大，建议进一步核实调整未建区市政雨污管网高程。
16.建议保留国门医院用地31亩，确保未来发展建设。
17.公园绿地与零售商业用地交接部分尽量调规整，提高零售商业用地的土地利用率。
18.是否可以将两块仓储物流用地合并，转角位置改为零售商业用地提高商业价值。
19.拉影中路作为主景观轴两侧绿地是否考虑延伸至经四路，提升景观效果。
20.补充完善各地块用地编号。
21.建议进一步强化口岸功能的分析，如通过对口岸客、货流量的预测分析，进一步分析对应口岸特殊功能的用地需求是否匹配未来的发展需要，应留足未来拓展空间。
22.建筑在《章凤口岸控规说明书》中城市设计章节中增加装配式建筑的阐述。
23.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规划区内宗教活动场所建筑物充分考虑宗教场所的存在和发展需求。
24.章凤镇有7处文保单位，1条新线索，拉影有3处文保单位的拉影树包塔，曼彦古井外还有拉影洋人街包围战遗址，它们都已划出本体范围，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些都需要避让出来，划出紫线。
25.说明书污水工程规划建议进一步完善规划区内新设置污水处理厂的必要性说明。
26.2023年州委、州政府启动了陇川—雷基跨境产业园区建设（经纬园区建设），近期已比选出最佳方案（合作方和土地方案），现在紧锣密鼓开展境内版块工作，因此，在章凤口岸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建议在功能分区中增加境外园区功能项目，确保各功能区不相互影响且协调发展。
27.因口岸片区货运车辆较多，建议主干路中间设置绿化带，实现车辆单向通行，确保安全。
28.考虑部分货车为满足拉货需要，存在加宽现象，建议主干路单个车道按照3.75m宽度设计。
29.随着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增加，建议规划的停车场、加油站内预留安装快充设备需要的用地、用电等。
30.口岸是彰显国家形象一个对外窗口，建议《规划》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31.章凤口岸与缅甸雷基仅一网之隔，境外复杂，建议《规划》综合考虑边境安全问题，学校、广场等布置应尽可能远离边境线。
四、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一）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21条意见和建议予以采纳。具体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1条：章凤口岸既是口岸又是一座城市，要统筹考虑城市功能和居民的生活配套功能。（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bookmark: _Hlk181292772]第3条：建筑密度、容积率和绿地率等控制性指标是否科学合理。如住宅建筑、商住综合楼、商业建筑等用地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偏低，不利于节约利用土地和实际需求。局部绿化用地的布局可作适当调整。（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并核实调整。）
第4条：章凤口岸规划区之前已做过很多次，路网布局及宽度已基本能满足实际需求，加之大量地块已出让给个人或企业且部分宗地已建盖房屋，本次规划不宜再变动路的宽度，避免产生新的拆迁费用。（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5条：规划文本第52条“消防规划”中第32页消防水源未描述清楚，仅描述供水管网，建议对水量能否满足规划要求进行复核，并在文本中进行详细说明。（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规划提出弄贤水库作为补给水源。）
第6条：建议在第六章第29条中增加一款，在规划区内不应建设压缩天然气加气站，一级汽车加油站、加气站、加油加气合建站。（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7条：建议在第六章或者第七章增加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停放区域和危电区域的规划，并进行相应的图文设计。（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主要为增加文字说明。）
第8条：根据《云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相关要求，建议结合规划文本在规划说明书中增加“城市更新地段”规划引导要求，并在内容中增加城市更新地段的更新工作启动前近期建设管控要求。（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9条：因本规划设计迭撒村多个村民小组，建议《规划》与《迭撒村村庄规划》进行比对，避免出现冲突。（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11条：为满足规划范围内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建议在《规划》范围内设1个农贸市场。（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13条：因规划设计的章凤口岸城镇单元位于迭撒村辖区，迭撒村傣族人口占比70%，傣族文化浓郁，但《规划》中口岸发展区风貌、建筑风貌等引导图中民族元素仅有景颇族元素，建议规划中增加傣族元素。（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14条：规划内所涉及的河道按照相关规程规范要求预留好足够的河道岸线管控空间。（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因河道主要在城镇开发边界外，以文字说明为主。）
第15条：已建人民路市政雨污管网标高与道路标高相差较大，建议进一步核实调整未建区市政雨污管网高程。（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16条：建议保留国门医院用地31亩，确保未来发展建设。（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20条：补充完善各地块用地编号。（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21条：建议进一步强化口岸功能的分析，如通过对口岸客、货流量的预测分析，进一步分析对应口岸特殊功能的用地需求是否匹配未来的发展需要，应留足未来拓展空间。（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22条：建筑在《章凤口岸控规说明书》中城市设计章节中增加装配式建筑的阐述。（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23条：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规划区内宗教活动场所建筑物充分考虑宗教场所的存在和发展需求。（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24条：章凤镇有7处文保单位，1条新线索，拉影有3处文保单位的拉影树包塔，曼彦古井外还有拉影洋人街包围战遗址，它们都已划出本体范围，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些都需要避让出来，划出紫线。（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25条：说明书污水工程规划建议进一步完善规划区内新设置污水处理厂的必要性说明。（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29条：随着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增加，建议规划的停车场、加油站内预留安装快充设备需要的用地、用电等。（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第30条：口岸是彰显国家形象一个对外窗口，建议《规划》更加关注这个问题。（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
（二）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10条意见和建议不予以采纳。不予以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2条：规划功能分区值得商榷。如，国际仓储物流区和口岸综合查验保税加工区分别布局在口岸的南北两侧，相距较远，待项目建成后，大型货运车辆在各功能区之间穿梭通行、停靠，将会对城区道路交通安全和片区功能发挥产生不利影响，若把国际仓储物流区和口岸综合查验保税加工区规划在相邻近区域或许更为有利。又如，国门医院和幼儿园旁均布局为仓储物流区域，是否影响患者就医和学生就学。（不采纳理由：功能区问题受城镇开发边界因素限制，建议物流用地开发时优先考虑片区南侧仓储用地，未来城镇开发边界可调整时，将边界南移。国门医院已建，幼儿园已供地，修规已批，规划不易调整位置，建议物流用地开发时优先考虑片区南侧仓储用地，未来城镇开发边界可调整时，将边界北缩南扩，将仓储区慢慢置换到南侧以解决以上问题。）
第10条：迭撒村拉影村民小组基础落后，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建议在《规划》中统筹考虑拉影村民小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村庄美化亮化规划工程。（不采纳理由：拉影村民小组周边道路基础设施、绿地、停车等公共服务规划已保障；小组内部服务设施，村庄美化等工程应由下一步建设规划保障。）
第12条：建议在《规划》范围内增设迭撒村为民服务驿站，占地约100平方米，针对货车司机、商贩、外卖小哥等流动的服务人员提供服务场所，维村委会提供服务阵地。（不采纳理由：村民小组为民服务驿站100㎡建议从村活动室或周边公园绿地兼容考虑。）
第17条：公园绿地与零售商业用地交接部分尽量调规整，提高零售商业用地的土地利用率。（不采纳理由：公园绿地周边用地已建房，不宜调整。）
第18条：是否可以将两块仓储物流用地合并，转角位置改为零售商业用地提高商业价值。（不采纳理由：转角处物流仓储用地为现状已建仓库，不宜强行调整为商业用地。）
第19条：拉影中路作为主景观轴两侧绿地是否考虑延伸至经四路，提升景观效果。（不采纳理由：第一版规划方案即是绿带延伸到经四路，因部门意见会上提出拆迁困难，拉影中路红线宽度36米，若想提升景观效果，可在道路红线内考虑多做绿化。）
第26条：2023年州委、州政府启动了陇川—雷基跨境产业园区建设（经纬园区建设），近期已比选出最佳方案（合作方和土地方案），现在紧锣密鼓开展境内版块工作，因此，在章凤口岸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建议在功能分区中增加境外园区功能项目，确保各功能区不相互影响且协调发展。（不采纳理由：规划区内多处商业用地，境外园区功能项目用地在商业用地内落实即可。）
第27条：因口岸片区货运车辆较多，建议主干路中间设置绿化带，实现车辆单向通行，确保安全。（不采纳理由：口岸片区道路主要功能为满足片区内、片区与中心城区及对外出行的客、货运交通出行，片区内部主干路红线宽度已结合上位相关规划基本确定，在规划确定的道路红线内布置车行道、绿化带及人行道等空间，且布置时需要结合具体道路功能及沿线用地性质等协调各道路板块宽度，因此建议在道路建设时进一步研究道路横断面布置的相关内容。）
第28条：考虑部分货车为满足拉货需要，存在加宽现象，建议主干路单个车道按照3.75m宽度设计。（不采纳理由：道路单条车道宽度属于道路横断面布置的相关内容，与具体道路功能、服务对象及远期交通量等因素有关，还需与绿化带宽度、人行道宽度等相互协同，建议在道路建设时结合道路实际需求进行研究确定。）
第31条：章凤口岸与缅甸雷基仅一网之隔，境外复杂，建议《规划》综合考虑边境安全问题，学校、广场等布置应尽可能远离边境线。（不采纳理由：规划学校为保留已建小学，小学位置离边境线已有1.7公里的距离，规划国门广场离边境线最近，但作为国门形象区域打造和客流集散需求，广场位置合理。）


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
202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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